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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成本法概述

成本法，是指投资成本计价的方法。在《企业会计准则讲

解》中，对成本法核算作了如下介绍：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

股权投资，初始投资或追加投资时，按照初始投资或追加投

资的成本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。被投资单位宣告分

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中，投资企业按应享有的部分确认为当

期投资收益；但投资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

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。所获得

的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被投资单位

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部分，应冲减长期股权投

资的账面价值。具体可按以下公式计算（以下简称“累计公

式”）：

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＝［投资后至年末（或本期

末）止被投资单位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－投资后至上年末

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］×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-投

资企业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（公式1）

如果投资后至本年（或本年末）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

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大于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

实现的净损益，则按上述公式计算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

额；如果投资后至本年（或本年末）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

现金股利或利润小于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

现的净损益，则被投资单位当期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中应

由投资企业享有的部分，应确认为投资收益。

可见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》的思想，当某一期分派

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小于投资后实现的净损益时，不应回冲投

资成本，只确认投资收益。但是，在实际中，我们的做法常常

是恢复投资成本，这也是会计界争论的一个焦点。这里，我们

以实际中恢复投资成本为前提。

例1：甲公司2011年1月1日以银行存款购入Ａ公司10%

的股份准备长期持有。实际投资成本为 15 万元。甲公司于

2011年５月２日宣告分派 2010年度的现金股利 10万元。假

设Ａ公司 2004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40 万元。2012 年 5 月 2

日，Ａ公司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2011年实现的现金股利。假设

不考虑其他因素，则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：

1. 2011年 1月 1日投资时，甲企业按照实际投资成本作

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。借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成本——Ａ

公司150 000；贷：银行存款150 000。

2. 2011年 5月 2日，Ａ公司宣告分派 2010年度的现金股

利10万元，由于分派的10万元现金股利不属于甲公司投资后

累积实现的净利，故不能作投资收益，而应作为初始投资成

本的收回，按照“累计公式”计算：

应冲减的投资成本金额=（100 000+0-0）×10%-0=10 000

（元）。本年度实际分得现金股利=100 000×10%=10 000。

因此应确认投资收益为0。

会计分录为：借：应收股利10 000；贷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

成本——Ａ公司10 000。

3. 2012年 5月 2日，A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，假定有

以下3种情况。

（1）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为 500 000 元，则根据“累计

公式”可得：应冲减的投资成本金额=（100 000+500 000-

400 000）×10%-10 000=10 000（元）。本年度实际分得现金股利

=500 000×10%=50 000（元）。应确认投资收益=50 000-10 000=

40 000（元）。

会计分录为：借：应收股利50 000；贷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

成本——Ａ公司10 000；投资收益40 000。

（2）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为 400 000元，则：应冲减的投

资成本金额=（100 000+400 000-400 000）×10%-10 000=0。

本年度实际分得现金股利=400 000×10%=40 000。应确认投

资收益=40 000-0=40 000（元）。

会计分录为：借：应收股利40 000；贷：投资收益40 000。

（3）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为 300 000元，则：应冲减的投

资成本金额=（100 000+300 000-400 000）×10%-10 000=

【摘要】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，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的核算作了较大的改动，使得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更加合理化

和系统化。本文主要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下核算两项内容进行改进：一是对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》给出计算“冲减长期股

权投资”公式的改进；二是对其会计分录的改进。

【关键词】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法 公式

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之改进

李丽霞

（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00）



□财会月刊·全国优秀经济期刊

□·56·2013.11上

-10 000（元）。本年度实际分得现金股利=300 000×10%=

30 000（元）。应确认投资收益=30 000-（-10 000）=40 000

（元）。

会计分录为：借：应收股利 30 000，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成

本——Ａ公司10 000；贷：投资收益40 000。

二、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下核算的缺陷

下面笔者将从账务处理和数学推理两个角度谈谈“累计

公式”的局限性及不合理性。

承例1，假设A公司2012年5月1日宣告发放现金股利为

200 000元，其他条件不变，根据“累计公式”计算如下：

应冲减的投资成本金额=（100 000+200 000-400 000）×

10%-10 000=-20 000（元）；本年度实际分得现金股利=200 000×

10%=20 000（元）；应确认投资收益=20 000-（-20 000）=

40 000（元）。

会计分录为：借：应收股利 20 000，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成

本——Ａ公司20 000；贷：投资收益40 000。

此时“期股权投资成本”账户的余额为 160 000 元

（150 000-10 000+20 000），大于初始投资成本150 000，显然

不合理。

很显然，此时就不能按“累计公式”进行核算了，正确的

账务处理应当是：借：应收股利20 000 ，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成

本——Ａ公司10 000；贷：投资收益30 000。

可见，当年计算得出的“应冲减投资成本金额”大于“投

资后至本年末止累积冲减的投资成本金额”时，“累计公式”

失效的。

进一步作数学说明：若我们设每期分配的现金股利或利

润为 a，每期实现的净损益为 b，占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

额为R，投资企业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为C，期数为n，“累计

公式”可表示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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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，每期确认的“冲减投资成本金额”，只需要用当期

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减去当期实际的净损益，再乘上投资

比例即可。应该注意的是，如果投资后的某一期没有分派现

金股利或利润，则本期的净损益应该累积到下一期。

由上述分析可知，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：第一，“累计

公式”本身的局限性和复杂性，但其可以进一步化解。第二，

账务处理时，我们需判断“冲减的投资成本是否大于已冲减

的投资成本”，这就给实际的会计处理带来了诸多问题，如：

①公式不易理解，使会计人员难以掌握其本质。②公式本身

的复杂性，使会计处理中的计算变得复杂，若期数过多的，若

期数过多的话，需要进行累加计算。③会计分录的处理中，需

要考虑“冲减的投资成本不能大于已冲减的投资成本”的限

制条件，这样就增加了会计信息错弊的可能。

三、改进措施

笔者认为，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下核算的原则、原理是

正确的，但对其核算方法和会计处理建议作如下改进：

1. 建议采用化简后的公式进行核算。

承例1，采用化简后公式即公式2计算如下：

2011 年 5 月 2 日应冲减投资成本金额=（100 000-0）×

10%=10 000（元）。

借：应收股利 10 000；贷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成本——Ａ

公司10 000。

在 2012 年 5 月 2 日应冲减投资成本金额=（500 000-

400 000）×10%=10 000（元）。

借：应收股利 50 000；贷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成本——Ａ

公司10 000，投资收益40 000。

可见，计算过程简单了很多，其结果也是完全正确的。

2. 对于需要判断“冲减的投资成本是否大于已冲减的投

资成本”的问题，建议作如下改进：增设“长期股权投资”的二

级科目“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成本调整”，我们的原则是保证其

借方余额为零，这样便可解决问题。

具体程序是：

①将每一期“应收股利”和“投资收益”的差额记入“长期

股权投资——成本调整”，若出现贷方余额，则不作处理；若

出现借方余额，则借记“投资收益”，贷记“长期股权投资——

成本调整”；②处置长期股权时，结转“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成

本调整”的贷方余额，借记“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成本调整”，贷

记“长期股权投资”。

承例1。在2011年5月2日：借：应收股利10 000；贷：长期

股权投资——成本——Ａ公司（成本调整）10 000。

在 2012 年 5 月 2 日：借：应收股利 30 000，长期股权投

资——成本——Ａ公司（成本调整）10 000；贷：投资收益

40 000。

因为此时“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成本——Ａ公司（成本调

整）”出现了借方余额10 000元，故应转入“投资收益”：借：投

资收益 10 000；贷：长期股权投资——成本——Ａ公司（成本

调整）10 000。

改进后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下的会计处理，与现行的

方法相比，简单易懂，容易掌握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会计

信息出错的几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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